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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醫學大學學生境外研修作業要點 

 
 

100年05月05日教務會議新訂通過 

101年11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0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04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03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0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07月04日北醫校教字第1080002342號令修正，全文11點 

 
 

一、臺北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理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至境外(國外或

大陸地區)大學校院短期或長期研修事宜，依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及本校學則，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至國外或大陸地區修讀雙學位、修習學分、 

進行研究及實習，悉依本要點辦理，惟大陸地區有關醫療法所稱醫事人

員高等學校學分不予採認，且兩岸不得涉及醫學人才培養。 

三、院系所學位學程應就學生境外研修進行資格審查(含研修時程、科目學分

等)，修讀雙學位於學生研修前一個月，修習學分、進行研究及實習則於

學生研修前三個工作日，由系所學位學程檢送「學生境外研修簽報表」

及相關審查文件，送教務處及相關單位備查，並登錄學籍資料。學生境

外研修簽報後，如有變更或取消行程情事，亦應更新簽報內容。各系所

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學生境外研修至多一年(修讀雙學位者，則依本校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辦

理)，因故延長者，應由院系所學位學程進行審查及簽報，惟不得逾修業

年限。 

五、學生境外研修期間，得由學生決定是否辦理休學；惟辦理休學者，其修

習科目、學分及成績均不予採計。學生研修期間未辦理休學者，應依本

校學則辦理註冊手續。 

六、學生境外研修結束，應填具「學生境外研修科目學分認定對照表」，並

檢附修習全部科目及學分成績單正本；進行研究者得僅檢附境外指導教

授開具之成績證明正本，經系所學位學程進行學分認定，並送教務處登

錄。修讀雙學位及實習者，各依本校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及學生實習辦法

辦理。 

七、學生境外研修之科目、學分及成績，均應登錄於歷年成績表，並計入畢

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低於本校學分規定科目，不予認定為畢業學分，且



第 2 頁/共 2 頁 

均以選修科目登錄。 

八、學生境外研修學分計算以十八小時計一學分；實驗、見實習以三十六至

五十四小時計一學分為原則。 

九、在學役男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辦理出境事宜。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